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磴口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县直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精神，进一步保障全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经研究，决定成立磴口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现将委员会组成人员及相关职责通知如下。
　　一、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唐东年  县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 董致远  县政府办副主任
　　      陈建来  县教育局局长
　　      尹银才  县残联理事长
　　成  员：马玉军  县教育局副局长
　　      关志明  县卫健委副主任
　　      闫文祥  县残联副理事长
　　      陈  顺  县民政局副局长
　　      李成亮  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由马玉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组织医疗、康复、社会等方面专家开展评估工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残疾人入学安置；做好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委员会下设评估专家组，专家组成员由教育局、卫健委（县医院、中蒙医院、妇幼保健院、社区医院）、残联、民政局、农牧和科技局相关人员组成。请各单位将相关人员信息报送至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教育局杜永平 0478-4217450
　　二、委员会工作职责
　　（一）对全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的能力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基本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对残疾儿童入学做出评估鉴定，提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及个别化教育建议。
　　（二）探索特殊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为特殊教育科研、康复训练、医学评估与鉴定、师资培训等提供咨询、引导和服务。
　　（三）为残疾儿童少年的矫治与康复、教育问题、就业安置提供咨询和个性化的指导。
　　（四）督促指导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咨询、评估和安置工作。
　　（五）协调处理本区域内残疾儿童少年在入学、转学、就业中出现的问题。
　　三、工作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部门责任，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评估安置等相关工作。
　　附件：磴口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能力评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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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磴口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能力评估办法
[bookmark: _GoBack]　　一、评估安置对象
　　评估对象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6—15周岁的本县户籍儿童少年或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一）随班就读服务对象为：适合在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就近随班就读的6—15周岁的轻度残疾儿童少年。
　　（二）特教学校就读对象为：全县范围内有残疾障碍的6一15周岁中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三）送教上门服务对象为：因各种原因确实不能随班就读或到特殊学校就读的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二、实施步骤
　　评估安置工作以学年为周期，按以下流程进行。
　　（一）排查摸底。教育局要和残联、苏木镇、农场公司、社区做好数据比对工作，认真摸排核查各辖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数量、残疾类型和程度、就读学校等情况，做到一人一案，登记造册。对适龄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情况逐一进行核实，确定其准确信息，形成残疾儿童少年信息档案。
　　（二）科学评估，合理安置。由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未入学残疾儿童进行评估，将能够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学生按照就近服务的原则，安置到所在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适合到特殊学校就读的，安置到特殊学校；对确实不能入学的，按照家庭自愿、适合送教、就近服务的原则，确定为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组织开展送教服务。对重度残疾无接受义务教育能力需要免学或因其他原因需要缓学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由当地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公司和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批。
　　（三）建立档案，统筹实施。各学校根据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意见，为辖区内所有残疾学生建立信息档案，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档案，做到“一人一案”。需要送教上门服务的学生，相关学校要做好家长思想动员工作，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组织学校教师做好送教上门工作。
　　三、评估结果运用
　　（一）根据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及残疾证明，结合被确诊残疾儿童实际表现，由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对其身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整体评估。
　　（二）由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合议，形成评估鉴定结果，提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及教育建议。
　　（三）在普通学校、特殊学校、特教班就读，送教上门或学前教育机构的残疾儿童少年，由所在学校（机构）建立学籍，学籍与年级一致。
　　（四）康复医院（中心）或其他相关机构确定残疾儿童少年病情好转后，出具相关证明，由所在学校根据相关证明意见，采取对应的入学安置方式，为残疾儿童少年建立学籍，学籍与年级一致。
　　（五）因身体原因暂不适合入学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由所在学校安排建立人员花名册，完善相关档案资料。
　　（六）对残疾儿童入学评估安置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提供咨询，提出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苏木镇、农场公司、社区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与机制，为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提供便利条件，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入学落到实处，实现义务教育全保障。
　　（二）严格规范操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针对残疾儿童的残疾类别及其身心发展现状，选择最适合的入学方式，制定出数据准确、操作性强的安置方案。
　　（三）加强监测指导。及时对新增人员开展认定工作，并定期对已认定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情况进行追踪、评估，根据学生现状，及时调整安置意见，做到最优安置。

